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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 
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 
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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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支持本届会议的主题，即“消除和预防一切形式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理由是这与其宗旨完全吻合。本联合会是 90 个国家的社

会工作组织组成的全球联合会，代表了逾 75 万名社会工作者。其目标是：促进

经济和社会平等；增进人的尊严和价值；致力于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强

对人际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提倡能够创建有凝聚力的社会并清除冲突种子的

社会战略。这一承诺与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主题以及千年发展目标

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相吻合。此外，联合会还支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对于在世界各地增强妇女权能至关重要。不仅如

此，我们还认为，预防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一个有利要素。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支持 1995 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的以《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各项规定为基础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行动

纲要》指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 12 个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以实现平等、发展及

和平目标的关键关切领域之一。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还支持其他主要条约和公约，如《残疾人权利公约》

给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这一全球问题带来的可见性。 

 世界各地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在政策、方案和实践领域开展工作，以消除暴

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并促进其教育、身体、经济和社会福祉。 

暴力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可能发生在生命周期中的任一时刻。其形式从杀婴到儿童

性虐待、约会强奸、性贩运、亲密伴侣暴力和虐待老年人不等。 

 只有认识到每一个个体固有的尊严和价值，方能落实所有人的人权。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是实现平等、发展及和平的人权目标的障碍，原因是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不仅侵犯而且剥夺了妇女所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其带来的惠益。在所有社

会，妇女和女孩不论收入、社会阶层、国别和文化背景如何，均在或大或小的程

度上遭受了身体、性和心理虐待。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形式和表现可能会因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背

景而有所不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不仅仅是对妇女权利的侵犯，还将给全人类的

健康发展造成一定后果。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同意大会关于规定各国应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的各项决议(2006-2009 年)。这些决议所基于的前提是，国家有责

任确保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人享有按以下形式获得“赔偿”的个人权利：“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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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害人恢复到其权利受到侵害之前的原始状态)；补偿(用于弥补经济损失)；

康复(包括医疗和心理治疗以及法律和社会服务)；以及满足性措施(核实事实并

公开披露全部真相)。联合会认为，赔偿过程对于消除和预防一切形式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至关重要，原因是这一过程有助于为妇女实现社会正义、人权和社会发

展。 

教育 

 2010 年，大约有 6 100 万小学学龄儿童和 7 100 万初中学龄儿童辍学。在辍

学的小学学龄儿童中女孩人数过半。例如，在阿拉伯国家，61%的辍学者为女生。

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妇女在培养能力以养活自己及家人方面机会少于男子。由

于上述原因，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支持《联合国女孩教育倡议》发起的旨在实

现教育性别平等的运动，因为正如该运动所指出的，女孩和男孩必须享有平等的

受教育机会。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明确指

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均有义务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 

 由于女孩在入学时面临着文化、社会和实体障碍，学校中的性别平等尚未实

现。此外，正如《联合国女孩教育倡议》(2012 年)所指出的，学校是在以男性为

主的文化基础上创建的机构。因此，它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学校内部的权

力关系、教学方法和教科书及学习材料，在对男女性别角色刻画时延续社会中的

性别不平等。 

 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对女孩的一种心理虐待，是暴力侵害妇女的潜在形

式，并且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的规定。暴力行为削弱了妇女和女孩

获得教育、谋生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有碍个体(女孩、

男孩、妇女和男子)、家庭、政府、国家和全球社会的健康发展。 

健康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精神和性/生殖健康

状况不佳、身体伤害和死亡。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等通常被视为“男性”问题的疾

病现已成为女性的两大杀手。在全球各地，艾滋病毒/艾滋病、妊娠相关疾病和

肺结核仍然是 15 至 45 岁女性的主要杀手。  

 暴力限制了妇女行使其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能力，由此加剧了妇女对艾滋病

毒/艾滋病的脆弱性。2010 年，每天有约 800 名妇女死于妊娠和分娩并发症。联

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2012 年)正在世界各地开展运动，推广使用避孕药具以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世界各地妇女在获取预防性、产前和产后护理方面通常面临

重重障碍。未婚妇女、青少年、性工作者、注射毒品使用者、少数民族和农村妇

女等边缘化妇女群体可获得的服务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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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会特别关切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对妇女精神健康以及对其身体、社会、性

和生殖健康造成的影响。 

增强经济权能 

 增强妇女经济权能是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潜在解决方案。全球有 14 亿

人生活赤贫，世界穷人中妇女占 70%，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虽然贫穷

影响了所有家庭，但由于劳动和家庭福利责任的性别分工，妇女承受的负担过重。

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有助于消除贫穷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全球贫穷项目通过提

供小额信用贷款增强妇女的经济和政治权能，从而增强妇女的流动性、做出经济

决定的能力并培养其政治和法律意识。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认为，增强妇女和女孩的经济福祉有助于消除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并推动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建议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提出以下建议：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应借助政府、社区和民间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解

决。有必要在主权国家内部开展宣传，以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和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其他联合国公约。  

 由于国际任务常常得不到贯彻落实，需要通过并执行增进妇女权利并保护其

免受暴力侵害的国家法律。 

 国际社会应致力于提高妇女和女孩受教育程度并加强其技能培训，以及提供

可获取的保健服务并提高保健服务质量。 

 社会发展倡导者必须具备文化适切性，方能在世界各地为妇女解决性别不平

等问题并增进其人权。 

 


